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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7_A8_8E_c46_573984.htm 行政诉讼第二审程序 (一)上诉

及受理 当事人上诉必须符合法定条件：一是上诉必须针对未

生效的第一审判决、裁定，其中裁定只限于不予受理、驳回

起诉和管辖异议的裁定。二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必须是一审

程序中的当事人。如一审法院作出判决、裁定后，当事人均

提起上诉的，上诉各方均为上诉人。三是必须在法定上诉期

内提出上诉。根据规定，不服判决的上诉期限为15天，不服

裁定的上诉期限为10天。四是上诉方式必须合法。即当事人

必须以书面方式提起上诉，并按其他当事人或者诉讼代表人

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。五是上诉必须向原审法院的上一级

法院提起。 上诉既可以通过原审法院提出，也可以直接向二

审法院提出。 (二)上诉案件的审理 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

，必须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，对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判和被诉

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全面审查。对事实清楚的上诉案

件，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实行书面审理。但当事人对原审人民

法院认定的事实有争议的，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审人

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楚的案件，则必须开庭审理。 第二审人

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，应当自收到上诉状之日起2个月内作出

终审判决，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，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，

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延长的，由最高人民法院批

准。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，根据不同情况，分别作出处理

： (1)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、法规正确的，判决驳

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(2)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但适用法律、



法规错误的，依法改判。 (3)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

，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，裁定撤

销原判，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，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。

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、裁定不服的，可以上诉。 【把注

册税务师站加入收藏夹】★【更多资料请访问百考试题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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